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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国际法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确立了国际型法这个新的分支和建立了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
为了大力传播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罗马约》的原则和规则的准确知识，促进对国际型法的了解与研究
，一个以参加1994年至2003年《罗马规约》及其相关文件的谈判、或在前南国际刑庭或卢旺达国际刑
放庭任职多年，对《罗马夫约》和国际型法有丰富实践经验和造诣的人士为主的研究小组，撰写了这
部颇具权威性的评释。
本书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犯罪要件》、《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与
国际刑事法院总部、特权和豁免以及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相关的其他国际文件，还援引了很多国内和
国际法庭包括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相关的判例，使之成为学习研究国际刑法的一部资料全
面的工具书。
准确地理解《罗马规约》和国际刑法，有利于中国更好地把握对国际刑事法院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同时，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与立场，必将会进一步对邻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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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撰写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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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院的设立　　第一条　法院　　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本法院”）。
本法院为常设机构，有权就本规约所提到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对个人行使其管辖权，并对
国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
本法院的管辖权和运作由本规约的条款加以规定。
　　第一条是一个介绍性的条款，但就该条的范围及内容而言，却几经变化：从1926年的草案至后来
，此条的题目曾经是“法院的目的”和“法庭的目的”。
“法院”（court）一词较“法庭”（tribunal）而言，更能体现机构的常设性和独立性。
这些变化反映了各国在建立常设审判机构的性质方面所持有的争论。
　　（一）法院设立的依据　　对整个《罗马规约》而言，该条具有开宗明意的作用，明确《罗马规
约》意在设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国际刑事法院，是国际刑事法院设立的依据。
本条中“兹设立”（is hereby established）意味着，法院是由《罗马规约》的缔约国设立。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设立的时间并不是指《罗马规约》通过的时间，而是《罗马规约》生效
的时间。
由于国际刑事法院是通过条约建立的国际机构，其存在需以设立其的文件，即《罗马规约》的生效为
前提。
　　规约第一条强调“兹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一方面，该表述强调法院
的设立将是一个自我执行的机构，即，一旦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依照其自身规定生效后
，无需履行其他额外的程序，法院将正式成立；其对《罗马规约》包括的罪行，亦可行使管辖权①。
这种方式无疑对法院尽早行使其管辖权，充分发挥其职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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